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

农办农〔2025〕22 号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经营农药

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(农牧)厅(局、委),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农业农村局:

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,进一步加强

互联网经营农药管理,制定《2026 年互联网经营农药专项治理行

动方案》,现印发你们,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2025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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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互联网经营农药专项治理行动方案

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,进一步规范

互联网经营农药行为,维护农药生产者、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

益,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依法行政,加强互联网经营农药管理,以专项治理行动推

动构建互联网农药规范经营长效机制,明确互联网交易第三方平

台责任和义务,压实互联网农药经营者主体责任,强化日常监管与

打击违法行为相结合,提高互联网农药经营管理水平,遏制互联网

经营农药乱象,维护农药市场秩序,保障农业生产用药安全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严查互联网农药经营资质。 严格落实互联网农药经营

资质要求,重点针对无证经营、未及时备案、未公示证件等问题,要

求互联网农药经营者必须持有农药经营许可证、上线后按规定及

时备案,并在显著位置完整公示许可证件载明的全部信息或者其

链接标识,纠正许可信息公示不规范、不完整,以及许可变更后信

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,杜绝以个人小额交易、产品技术推广等名义

进行网上无证卖药。

(二)规范农药产品信息展示。 严格落实互联网经营农药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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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信息展示要求,按规定展示农药商标、登记证、生产企业名称、生

产许可证、注意事项、生产日期、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等农药标签

全部信息,确保互联网展示产品信息与线下门店销售产品标签一

致,纠正未展示农药标签信息或者内容模糊、信息不完整等问题,

杜绝以产品广告、配图说明、视频讲解等方式擅自修改农药产品使

用范围和使用方式,进行夸大宣传和虚假宣传。

(三)明确互联网交易第三方平台责任。 严格落实互联网交

易第三方平台核验义务,督促平台建立健全网络经营行为监督、农

药信息展示、农药实名购买、交易记录保存、投诉举报处理等管理

制度。 互联网交易第三方平台严格核验其线上农药经营者资质,

发现农药经营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、农药产品未取得登记证,

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,并向农药经营者所在地农业农村

部门报告,配合开展监督执法工作。

三、工作举措

(一)制定负面清单。 组织修订限制使用农药名录,重点是更

新定点经营农药名单,动态调整限制使用农药品种;研究制定互联

网经营农药负面清单,在限制使用名录基础上,对一些需要特定施

药器械、使用技术要求高、易导致药害事故的农药品种进行严格管

理,禁止利用互联网经营。

(二)构建长效机制。 建立互联网经营农药重点监测名单,梳

理历年监测结果和投诉举报情况等,研究制定纳入重点监测范围

的农药品种及其相应农药生产企业的名单,加大相应监管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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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问题产品查处机制,及时将网上农药产品质量监测结果反馈

给属地农业农村部门核查、处置,切实推进问题线索发现与依法处

罚有效衔接。 探索创设与互联网交易第三方平台定期会商机制,

通过多种形式与国内主要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加强交流,畅通数据

共享,定期开展政策宣贯、问题研判、处置结果通报等工作,不断健

全完善互联网农药经营长效管控机制。

(三)加大抽查力度。 将互联网经营农药产品纳入国家农药

质量监督抽查范围,重点是对互联网经营农药产品质量进行监测,

对产品标签等展示信息开展核查,逐步增加互联网经营农药产品

抽样数量、提高检查频次,促进互联网经营农药产品质量稳步提

升,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以助剂、叶面肥、生物菌剂等为名销售未

登记农药,以破坏标签二维码、涂改生产日期等方式销售过期农药

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各地要结合实际,探索开展本辖区内互联网经

营农药产品质量监测工作。

(四)加强协调联动。 强化跨部门协作,加强与市场监管、网

信、公安等部门交流合作,促进信息共享、执法衔接。 强化部省协

同,部级层面要强化负面清单的动态管理,会同国内主要互联网第

三方平台,从严审核农药经营网店资质,及时纠正不当信息,组织

查处违规产品;省级层面加强组织、开展备案摸排,自下而上动态

掌握辖区内农药经营门店上网经营情况,及时处置问题产品和门

店。 强化区域联动,推进线上线下农药经营一体化管理,协调平台

所在地、平台内农药经营者实际经营地等地方农业农村部门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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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,推动下架线上违规产品与查处线下经营门店同步实施。

(五)强化支持保障。 争取项目支持,谋划争取互联网经营农

药监管经费支持,定期开展农药产品质量监测和信息采集,组织开

展违规行为查处,跟踪分析研判互联网经营农药质量状况。 强化

数据支撑,完善农药管理信息平台,构建互联网经营农药监管数据

库,指导各地及时汇总互联网经营农药信息、监管信息,推动数据

归集、信息共享。 优化核查手段,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先进技

术手段,指导开发完善互联网经营农药资质核验、产品巡查等信息

化工具,促进监管服务能力提升。

(六)推动社会共治。 发挥行业自律作用,支持农药行业协会

积极参与互联网经营农药治理,通过发布倡议书、制定团体标准等

方式,引导农药网店规范经营、平台服务有序运营。 加强宣传培

训,开展法规政策宣传解读,压实平台、网店的主体经营责任,强化

互联网经营农药源头治理。 开展科普教育培训,制作发布知识图

解、科普短视频等,指导农民识假辨劣、购买合法农药。 建全社会

监督机制,畅通投诉举报渠道,对网上销售农药“货不对板”、“缺

斤少两”等问题,及时向网店、平台投诉,鼓励个人提供有关利用互

联网违法经营农药线索,充分发挥社会共治作用。

本方案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,为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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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中国农药工业协会,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。

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5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

